全区快递配送、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一）全区快递配送服务项目
为我行各机构提供文件资料、轻型物品等资料及物品（以下简称“配送物品”）的快递配送服务。
服务期限：自2026年8月11日起至2028年9月30日止。
（二）全区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
1.全区会计档案资料寄递服务
为我行提供交易资料在指定网点与集中整理点之间的运送服务。 
2.全区成品卡寄递服务
为我行提供银行卡成品卡从制卡中心配送至指定网点的服务。
服务期限：自2026年10月1日起至2028年9月30日止。
二、供应商资质要求
1.供应商需持有经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快递服务、物流运输或物流服务、国际快递或国际运输等邮政业务许可。
2.供应商具备有效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三、服务质量要求
（一）总体要求
1.供应商承接我行项目后，可由下属机构或子公司执行，但严禁转包给第三方执行。
2.供应商的服务网络必须具备覆盖我行在各县市所有网点区域的业务能力。
3.供应商需为我行提供上门揽收、“本人签收”投递、反馈服务信息、专用通道管理服务，确保我行配送物品安全、完整、准确送达，同时负责将配送详情单（发寄联）存联和邮件物流轨迹信息妥善保管。
4.我行有权对供应商递送配送物品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因供应商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配送物品的开封、遗失、损毁，供应商应免费予以再次办理派送。
[bookmark: _GoBack]5.供应商配送人员对于外包装完好邮件按照流程正常完成配送；对于外包装破损邮件，应与收件人共同开拆邮件和验视内件，内件完整无损或不影响使用的，做好收件人解释工作并引导收件人签收；内件破损、短少的，供应商配送人员与收件人对邮件进行双人眼同封装，并在详情单空表处注明原因并双方签字，邮件做退回处理，并做相应赔偿处理；因收件人自身原因要求退件的，供应商应注明拒收原因并做退回处理。对于无法联系的收件人，供应商应按照我行提供的地址至少配送三次，仍无法妥投的，将配送物品退回我行。
（二）全区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
1.供应商须承诺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工作人员建立合法的劳动关系，按时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统一为工作人员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投保意外伤害保险等。在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如发生劳动争议，由供应商全部负责，并尽快合法妥善解决。供应商工作人员在为我行服务期间，因工致残或死亡的，由供应商全部负责，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和赔偿。
2.供应商需派遣政治素质好、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有责任感的工作人员为我行提供服务，保持人员相对稳定并实行名单制管理，人员更换需报备我行。 
3.供应商应拥有健全的培训、考核机制，常态化开展快递行业操作规范等职业技能、保密信息安全等培训，进行安全责任、服务质量考核，及时更换不合格人员。
4.供应商需为我行免费提供配送物品所需的信封、面单、防水袋、气泡垫等专用耗材，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物品被折压、破损、散落遗失。
5. 供应商需为成品卡寄递服务免费提供短信密码验证投递服务。
6.供应商需为我行物品提供优先处理和投递服务，当日无法送达的需妥善保管。投递时须按我行指定地址及接收人当面交付，不允许寄放菜鸟、门卫等临时寄存点。
7.供应商应对疫情、邮件积压、运输途中突发事件等制定应急处理方案，每年至少参与1次我行的应急演练，配合我行各类检查提供材料。
（三）服务差错处理
1.因供应商原因造成我行寄递物品丢失或部分损毁时，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2.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物品丢失、毁损、客户信息泄露的，由此对我行声誉造成不良影响或客户对我行诉讼的，供应商有责任积极配合采取措施消除对我行的不良负面影响及应对诉讼，同时，我行有继续向供应商追偿相应法律后果的权利。
3.在供应商保管、配送物品期间，如发现配送物品丢失的，应及时告知我行，提供配送物品相关信息，并向我行出具书面说明，配合我行补办相关手续，并承担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由我行约谈、暂停服务资格等。   
五、服务数量及入选供应商数量
（一）服务数量
1.全区快递配送服务项目
配送物品交接数量以交接时的实物数量为准。供应商需满足我方发件量需求，确保在旺季、节假日等业务高峰期发件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2.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
    （1）会计档案资料寄递服务
指定网点按每周1次频率或临时需要将业务凭证从网点分别寄递至指定集中整理点；集中整理点按每周1次频率将专用空包返回至原寄出网点，业务总量预计为35880笔。
（2） 成品卡寄递服务
按我行制卡中心需求，将银行卡成品卡寄递至指定网点，业务总量预计116000笔。
（二）入选供应商数量
入选2家中标供应商，将全行分成2个片区，由中标供应商根据排名先后自行选择服务片区。
在合同执行期间，出现供应商履约不到位问题，如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配送物品开封、遗失、损毁配送物品达3次，受到违约处罚、我行约谈后，仍无法落实整改的，将暂停3个月服务资格，由另一家中标供应商承接服务。   
	
	项目
	服务区域
	预估业务量（笔）

	片区一
	快递配送服务
	区分行（含广西总审计室及远程智能银行南宁中心）
	9919

	
	
	区分行营业部
	17504

	
	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配送服务
	全区营业网点
	151880

	片区二
	快递配送服务
	南宁新城支行
	179115

	
	
	南宁园湖支行
	

	
	
	南宁高新支行
	

	
	
	南宁江南支行
	

	
	
	南宁自贸区支行
	

	
	
	柳州分行
	

	
	
	桂林分行
	

	
	
	梧州分行
	

	
	
	玉林分行
	

	
	
	北海分行
	

	
	
	百色分行
	

	
	
	河池分行
	

	
	
	贵港分行
	

	
	
	钦州分行
	

	
	
	防城港分行
	

	
	
	崇左分行
	

	
	
	来宾分行
	

	
	
	贺州分行
	


六、服务供应安排
（一）全区快递配送服务项目
1.供应商应安排固定正式员工、按照我行时间点要求到达交接地点进行配送物品交接。
2.从供应商接收配送物品至配送物品被递送到收件人手中的服务时限为：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区内配送物品T（接收日）+1个自然日完成配送（即 2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区外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配送物品T（接收日）+2个自然日完成配送（即3个自然日内完成配送）；区内邮件收件人地址偏远或不确定,如收件人在乡镇、农村等情况的,区外邮件由于收件人地址在非重点城市的，按照官网公布服务时限内完成配送。因我行原因提供收件人信息错误和客户要求延迟投递等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完成配送的，供应商应在当天通过系统反馈配送异常原因信息。
3.配送物品在供应商内部配送过程中，需要对每一交接环节做好交接登记工作，确保配送物品安全、信息可查，当日交接完毕的配送物品当日全部寄出。
4.退回配送物品自退回当日起（T日），应于T+3日（工作日）内返回我行，最迟不得超过从我行接收配送物品之日起 10日（工作日）。
（二）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
1. 会计档案资料寄递服务
（1）供应商于T日（指交接日）按我行指定时间点派专人到我行指定地点（具体地点另行提供明细表）上门揽收，双方当面确认邮件重量、快递单号、收件地址、一次性锁片号码等，双方采用封包方式、在我行监控下交接。
（2）供应商于T+1日下午16:00前将档案资料投递至指定地点。
2.成品卡寄递服务
（1）供应商每个工作日下午17:30点上门办理成品卡交接手续，按我行提供的邮寄信息提前打印快递详情单，交接时填制业务交接清单，由双方经办人员共同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确认，双方采用封包方式、在我行监控下交接。
（2）供应商须于T+1（T指交接日）下午16:00前将配送物品准时送达我行指定营业网点。
七、款项支付要求
1.无法妥投的配送物品退回我行，邮寄费用按协议价收取。
2.协议项下的价款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除协议约定计结费用外，我行无须再向供应商支付其他款项。
3.供应商应向我行开具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服务费用按月结算，本月支付上月服务费用。供应商于每月的5个工作日内向我行使用机构开出上月服务费用清单及费用汇总表，列明服务项目明细和收费金额。完成对账后我行使用机构在供应商开具发票20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
5.供应商如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发票或借用其他公司名义代开发票的，我行有权采取包括拒绝支付配送快递服务费、解除协议、终止合作，以及要求在过错范围内赔偿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
八、报价要求
（一）全区快递配送服务项目
1.按类别分别报单价及总价，并计算所有类别总价的合计金额。
2.报价为邮寄配送的全包服务价格，包括但不限于包装费（含专用信封、邮寄单、防水袋等）、分拣费、运输费、装卸费、仓储费、派送费（含短信密码验证投递费）、“强制电联”服务费等。我行不再支付其他费用。
3.报价为含税价，并注明适用增值税率。
报价表
	序号
	类别
	单位
	预估数量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增值税税率（%）

	1
	寄达地广西区内同城（首重：元/1000克）
	件
	133081 
	
	
	

	2
	寄达地广西区内同城（续重：元/1000克）
	件
	7088
	
	
	

	3
	寄达地广西区内非同城（首重：元/1000克）
	件
	48374 
	
	
	

	4
	寄达地广西区内非同城（续重：元/1000克）
	件
	2451
	
	
	

	5
	寄达地广西区外（不含新疆、西藏）（首重：元/1000克）
	件
	23632 
	
	
	

	6
	寄达地广西区外（不含新疆、西藏）（续重：元/1000克）
	元/件
	1379 
	
	
	

	7
	寄达地广西区外（新疆、西藏）（首重：元/1000克）
	元/件
	835 
	
	
	

	8
	寄达地广西区外（新疆、西藏）（续重：元/1000克）
	元/件
	73 
	
	
	

	9
	寄达地港澳台（首重：元/1000克）
	元/件
	162 
	
	
	

	10
	寄达地港澳台（续重：元/500克）
	元/件
	29 
	
	
	

	11
	寄达境外（首重：元/500克）
	元/件
	454 
	
	
	

	12
	寄达境外（续重：元/500克）
	元/件
	17 
	
	
	

	合计（不计续重数量）
	206538 
	      
	
	


（二）会计档案资料及成品卡寄递服务项目
报价表
	商品品类
	寄达区域
	重量
	计量单位
	数量（笔）
	含税单价(元)
	含税总价(元)
	增值税税率（%）

	会计档案资料寄递
	广西区内非同城
	首重：元/1000克
	件
	35880
	
	
	

	
	
	续重：元/1000克
	1000克
	10928
	
	
	

	成品卡寄递
	广西区内同城
	首重：元/1000克
	件
	1000
	
	
	

	
	
	续重：元/1000克
	1000克
	130
	
	
	

	
	广西区内非同城
	首重：元/1000克
	件
	115000
	
	
	

	
	
	续重：元/1000克
	1000克
	13120
	
	
	

	合计（不计续重数量）
	151880
	
	
	


九、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应为我行成立服务团队，指定项目经理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响应处理服务过程中的各类问题，通过自身配送管理系统对物品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做到随时可以掌握物品和资料的配送情况（诸如：在途、已签收等）。同时，供应商应通过多种方式向我行提供实时查询服务（通过邮件号码查询邮件物流轨迹和签收情况）。双方设立收件人热线，提供优质服务，解决收件人关于领取相关事宜的查询服务。对收件人提出的与配送有关问题的查询或投诉，供应商应及时、积极、主动处理、解决或配合甲方共同处理、解决。
3

